附件6
试点项目智能建造技术实施专项说明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建设单位
	

	施工单位
	

	设计单位
	

	试点认定依据
	[bookmark: _GoBack]（填写纳入中山市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的文件名称、编号、发文单位、发文日期）

	一、智能建造技术应用规划
	1.技术选型清单（对应《中山市智能建造技术目录》）；2.应用范围（设计/生产/施工/交付阶段）；3.核心目标（量化：质量、工期、成本、安全、绿色等）；4.技术路线图（各阶段关键节点）

	二、技术实施进展
	1.分阶段完成情况（已完成/进行中/未启动）；2.核心技术应用占比（已完成核心技术项数/规划总项数，需≥50%）；3.已投入资源（设备、人员、资金）；4.目前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（数据、报告、证书等）

	三、实施成效
	1.质量成效：检测合格率、质量问题下降比例等；2.效率成效：工期缩短天数、关键工序效率提升比例等；3.安全成效：安全隐患排查效率、事故发生率等；4.绿色成效：节材、节水、减排等量化数据；5.对比分析：与传统工艺的量化差异

	四、佐证材料清单
	1.试点认定文件扫描件；2.技术应用相关证明材料（设备合同、模型、报告、视频等）；3.阶段性成果证明（检测报告、数据报表等）；4.参建单位确认文件

	承诺
	本专项说明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信息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监理单位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专项说明内容与项目实际情况一致，同意申报。
      
监理单位（盖章）：
总监理工程师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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